
黄残联〔2025〕10 号

关于发放精神智力残疾人定位手环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残联：

为切实保障精神智力残疾人出行安全，降低走失风险，减轻

家庭照护压力，经研究决定对我区符合条件的精神智力残疾人免

费发放智能定位手环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为精神智力残疾人配备智能定位手环，构建"技术支撑+

家庭监护+多方联动"的安全防护体系，为特殊群体保驾护航，为

家庭排忧解难。

二、发放对象及条件

1.本区户籍含有精神、智力类残疾的持证残疾人。

2.存在走失风险的精神智力障碍者。

3.坚持自愿原则，残疾人具备基本识别和使用能力，且其监

护人同意配合使用设备。

三、产品功能及保障

本次发放的智能定位手环采用“互联网+智慧助残”模式，

核心功能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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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为亲属及看护人免费提供 APP 使用，便于与人员联系互动

管理。

2.提供专业版位置定位服务，支持实时位置、历史轨迹显示

服务。

3.支持电子围栏功能，佩戴者的安全区域佩戴者一旦走出该

区域，平台会推送警报提醒。

4.支持视频通话功能；支持语音拨打电话自动接通功能；支

持语音拨打电话功能；支持吃药提醒、一键 SOS 告警。

5.支持血压、血氧、心率检测。

6.手环及初始通信服务费用（每月 100 分钟主叫通话免费）

由运营商统一承担，超出部分由残疾人家庭自理，通信服务期限

2 年。两年使用到期后，如需继续使用，相关费用由使用人家庭

续费。

四、发放流程

1.申请：由法定监护人持本人身份证件、佩戴者残疾证到户

籍地所在乡镇残联提出申请。

2.审核：乡镇残联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区残联复核，复核

通过者纳入发放名单。

3.发放：审核通过对象，通知监护人领取智能定位手环。区

残联组织专业人员现场开展使用培训，指导监护人完成设备绑定、

功能设置及日常维护。

五、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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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乡镇残联要做好宣传，根据附件 1 分配名额，于 2025

年 11 月 10 日前将发放汇总表（附件 2）上报区残联，联系人：

梁峰，联系电话：8531052.

2.监护人需履行主体责任，妥善保管和督促佩戴智能定位手

环，定期检查设备状态，出现故障及时联系属地工作人员协调处

理。

3.建立联动机制，乡镇、村社区等力量需配合开展走失人员

找寻工作，充分发挥智能定位手环的安全保障作用。

黄山区残疾人联合会

2025 年 10 月 29 日

附件：

1.黄山区残联智能定位手环各乡镇分配表

2.黄山区残联智能定位手环人员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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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黄山区残联智能定位手环各乡镇分配表

乡镇 精神智力残疾人数 适配数 备注

汤口镇 88 6

谭家桥镇 60 5

三口镇 63 5

新明乡 70 5

仙源镇 78 6

龙门乡 58 5

甘棠镇 206 18

耿城镇 91 7

焦村镇 104 11

太平湖镇 89 7

乌石镇 96 10

永丰乡 54 5

新华乡 50 5

新丰乡 55 5

合计 1162 100

注：按残疾人实际人数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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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黄山区残联智能定位手环人员汇总表

姓名 乡镇（村） 残疾证号 监护人 电话


